
附件1

华富北片区棚改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

（征求意见稿）反馈的意见汇总及

回复情况说明

《深圳市福田区华富北片区棚改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（征

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补偿方案》）已于2023年4月 24 日在福田

政府在线、征收范围内公布并征求意见，征求意见期限自 2023年4

月 24 日至2023年 5 月 23 日。

根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

务院令第590号）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、《深圳市房屋征收与补偿实

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 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342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实施

办法》）的规定， 现将《补偿方案》征求公众意见以及根据公众意

见修改情况公布如下：

一、《补偿方案》征求意见的反馈情况

共收到吴秀华等16 人联名反馈的1份意见（共7 条）。 其中关于

本项目是商业盈利行为、 进行非法施工、 专项规划违法等意见与

《补偿方案》无关， 与《补偿方案》内容相关的主要有6条， 处理

情况如下：

（ 一 ）关于征收行为违法。

采纳情况：解释说明。



华富北片区棚改项目已纳入深圳市棚户区改造年度计划、 深

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、 深圳市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

年度计划。

2023年1 月 17 日福田区人民政府作出了关于《福田区华富街道

华富北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专项规划》审批情况的通知，其中明

确 “项目住宅部分除用于搬迁安置住房外，应当全部用于作人才

住房和保障性住房 ”。

综上，本项目启动征收程序符合《条例》第八条、《实施办法》

第八条等相关法律规定。

（二）关于《补偿方案》非问尝标准元依据 。

采纳情况：解释说明。

房屋征收补偿标准严格按照《条例》《实施办法》等法规、 政

策，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制定。

（三）用尚未建成的房屋进行产权调换违反征收拆迁补偿的

原则和总体要求。

采纳情况：解释说明。

根据《条例》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 “ 因旧城区改建征收个

人住宅，被征收入选择在改建地段进行房屋产权调换的，作出房

屋征收决定的市、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提供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

的房屋” 。 产权调换安置房安排在《福田区华富街道华富北片区棚

户区改造项目专项规划》确定的开发建设用地范围内符合改建地

段或者就近地段原则。 同时《补偿方案》 第十九条明确了实行产



权调换的房屋，在过渡期参照同类房屋市场租金按月支付临时安

置费， 充分保障了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的居住权。

（四）关于《补偿方案》不合法，产权调换计算方法不合理，

各项补偿标准没有法律依据。

采纳情况：解释说明。

产权调换补偿的计算方案根据《条例》《实施办法》等法规及

有关 法规、 政策，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制定。

1. 关于住宅类房屋产权调换的标准，《补偿方案》第九条明

确住宅类房屋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的 1 : 1. 2或按被征收房屋套

内建筑面积1 : 1予以产权调换，产权调换房屋面积有差异的，第

十四、 二十条明确了产权调换方式面积结差规则， 已充分保障被

征收人的合法权益，符合《实施办法》第二十五条规定。

2. 关于奖励，《补偿方案》设置
“

房屋征收部门按每套5 万元

给予被征收人奖励
”

符合《实施办法》第四十三条规定， “奖励总

金额不超过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确定的补偿金额的5%
”

。

3. 装修装饰按房屋建筑面积1200元／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，

同时《补偿方案》明确若房屋所有权人有异议的，可申请评估，

按照评估确定的重置成新价给予补偿，无论评估结果高于或低于

1200元／平方米，均以 评估结果为准。 符合《实施办法》第三十二

条规定。

4. 搬迁费、 临时安置费等相关补偿标准均参照《实施办法》

附件《深圳市房屋征收补偿规则》第二部分搬迁费、 第三部分临



时安置费有关规定实施。

以上各项补偿均符合相关法律规定， 已充分保障被征收人的

合法权益。

（五）关于资金概算数额不足、 依据不足。

采纳情况：解释说明。

《补偿方案》资金概算由深圳市自然资源和不动产评估发展

研究中心编制，符合《实施办法》第十二条
“

房屋征收部门委托

市政府确定的承担评估职能的非营利性机构
”

等有关规定。

（六）关于《补偿方案》听证。

采纳情况：解释说明。

《实施办法》第十六条规定， 旧城区改建和城市更新需要征

收房屋的，房屋征收范围内占房屋总建筑面积1/2 以上、 且占房屋

总所有权人数1/2 以上的房屋所有权人认为征收补偿方案不符合

《条例》、 本办法规定的，辖区政府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组织房屋所

有权人和公众代表召开听证会，并根据听证会情况修改方案。 计

算房屋所有权人数时，房屋共同共有或者按份共有的全体共有人

按一个所有权人计算。 本项目房屋征收范围内房屋总建筑面积

27. 52万平方米，房屋总所有权人数2853人。 对《补偿方案》有意

见的房屋所有权人13人，占总房屋所有权人的0.46%；对《补偿方

案》有意见的房屋所有权人拥有房屋建筑面积1057. 02平方米，占

房屋总建筑面积的0. 38%，对《补偿方案》有意见的房屋所有权人

和所 拥有的建筑面积均未达总数的1/2，不举行听证程序符合《实



施办法》第十六条规定。

二、《补偿方案》的修改情况

《补偿方案》删除第1页第一段所列举的《深圳市人民政府关

于加强棚户区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深府规〔 2018 〕 8号），其他

内容不做修改。

请相关房屋所有权人继续关注支持福田区华富北片区棚改项

目房屋征收工作。

特此通告。


